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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反担保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反担保对象：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保

公司”）； 

 解除反担保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一）反担保基本情况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韩建河山”）全资子

公司秦皇岛市清青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青环保”）因经营发展需要于

2021年 11月 12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签

署了《授信协议》，清青环保向招商银行申请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授信期间从 2021年 11月 23日到 2023年 11 月 22日，中关村担保公司向招商银行

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清青环保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招商银行的所

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向中关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连带

责任保证，反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1,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9）。 

（二）反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关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

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为 1,000万元。同意授权公司董

事长代表公司签署与反担保相关的所有合同、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件。独立董事对本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已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1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二、反担保解除情况 

近日，清青环保已将《授信协议》项下借款 1,000万元本金及利息全部结清，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2日收到了招商银行、清青环保、中关村担保公司共同签署的

《补充协议》（协议生效日期为 2022年 12月 9日），《授信协议》自《补充协议》

生效之日起终止履行，招商银行、清青环保借款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解除，中关村担

保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自《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终

止履行，中关村担保公司在担保书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解除。基于上述情况中关村担

保公司向公司出具了《担保责任解除声明》，确认韩建河山对中关村担保公司提供

的反担保解除。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0,000万元（含担保

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9.08%，已实际提供担保金额为 3,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73%。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向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方提供担保的情

形，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12日 


